
电气电子产品类强制性认证 

家用和类似用途设备实施规则修改说明 

 

《电气电子产品类强制性认证实施规则 家用和类似用

途设备》（CNCA-01C-016: 2010）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强

制性产品认证实施依据。 

本实施规则自实施之日起替代《电气电子产品类强制性

认证实施规则 家用和类似用途设备》（CNCA-01C-016: 

2007）。 

本实施规则实施之日起新申请认证的家用和类似用途

设备，须按照本规则要求执行；本实施规则发布之日后至实

施之日前新申请认证的家用和类似用途设备，本实施规则与

CNCA-01C-016: 2007均可适用；对于已按照CNCA-01C-016: 

2007 规则获得认证证书的家用和类似用途设备，自本实施规

则发布之日起，指定认证机构应结合年度监督检查进行转

换。 

本实施规则与 CNCA-01C-016: 2007 的主要差异如下： 

（一）依据《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》（国家质检总

局第 117 号令）等法律法规所进行的调整和修订。 

1、明确了认证证书的 5 年有效期及有效期届满时的要

求。 

http://www.cnca.gov.cn/cnca/zwxx/ggxx/193359.shtml
http://www.cnca.gov.cn/cnca/zwxx/ggxx/193359.shtml


2、与相关法规和认证规则衔接，统一了认证证书的注

销、暂停、撤销规定要求。明确需遵照《强制性产品认证管

理办法》和《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注销、暂停、撤销实施规

则》执行。 

（二）单元划分的合理化。 

1、对产品电磁兼容性能有影响的零部件不再作为单元

划分的依据，提高了单元划分的可操作性。 

2、单元划分更加合理，在控制认证有效性的前提下，

适当放宽了单元划分原则。 

（三）关键零部件的分类管理及对企业认证技术负责人

相关要求的明确。 

1、对关键零部件变更采取 A、B 类分类管理。将约 60%

的安全关键元器件及约 40%的电磁兼容关键元器件纳入简化

流程管理。 

2、对生产企业认证技术负责人相关要求进行了明确。 

（四）调整了《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》的相关规定。

《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》由认证机构按认证实施规则中规

定的要求自行制定并报国家认监委备案后实施。 

（五）增加了五类高风险家用和类似用途设备的年度监

督抽样检测要求，明确了对认证机构上报抽样检测效果的要

求。 

（六）认证流程的合理化修改。 



1、根据认证实际操作情况，对认证时限要求的进一步

完善。 

2、明确年度监督应优先安排在生产季、优先采用不预

先通知被检查方的方式进行。 

3、安全确认检验频次统一由一次/半年修改为一次/年。 

4、EMC 确认检验频次统一由定期明确为一次/两年。 

5、例行检验中删除了泄漏电流一项。 

6、确认检验中增加了对材料耐热耐燃的控制要求。 

（七）规范性文字修改 

1、产品目录及名称的规范。依据《第一批实施强制性

产品认证的产品目录》（国家质检总局、国家认监委 2001 年

联合公告第33号）、《强制性认证产品目录描述与界定表》（国

家认监委 2007 年公告第 9号）进行规范性修改。 

2、其他修改。 

 

本实施规则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
